
平安理财-新启航半年定开 9 号人民币净值型理财产品 2022 年年度报告 

报告日：截至 2022年 12月 31日 

 

一、产品基本情况 

产品名称 平安理财-新启航半年定开 9 号人民币净值型理财产品 

产品代码 XQHAGS01212009 

产品登记编码 Z7003321000014 

产品类型 固定收益类 

产品成立日 2021 年 04 月 15 日 

产品到期日 无固定存续期限 

报告期末产品份额总额 933,151,384.14 份 

业绩比较基准 2.70%-4.05% 

产品管理人 平安理财有限责任公司 

产品托管人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二、主要财务指标和产品净值表现 

期间数据和指标 报告期(2022 年 01 月 01 日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 

1.本期已实现收益 50,078,961.06 

2.本期利润 47,612,578.02 

3.加权平均产品份额本期利润 0.0316 

4.期末产品资产净值 996,117,063.03 



5.期末产品份额净值 1.0675 

6.期末产品份额累计净值 1.0675 

7.报告期末最后一个市场交易日资产净

值 
996,122,712.66 

8.报告期末最后一个市场交易日份额净

值 
1.0675 

9.报告期末最后一个市场交易日累计净

值 
1.0675 

10.杠杆水平 100.1657 

注：1）所述产品业绩指标不包括持有人认购或交易产品的各项费用，计入费用后实际收益水平要低于所列数字。 

2）本期已实现收益指产品本期利息收入、投资收益、其他收入（不含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扣除相关费用后的余

额，本期利润为本期已实现收益加上本期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三、管理人对报告期内理财产品的投资策略和业绩表现说明、以及对于宏观经济、证券

市场和行业走势的简要展望 

四季度特别是进入 11 月地产+疫情两大变量出现方向性变化，市场预期有所转向，叠加银行理财产品

赎回潮的冲击，债市进入调整期。年末政治局会议、经济工作会议定调偏积极，但未出现比较明显的超

预期政策，后续市场可能逐步提升对前期“强预期”兑现情况的关注，基本面修复仍待验证，疫情放

松后的经济数据可能会不如预期，货币政策短期内仍可能适当呵护理财赎回潮，中性宽裕环境未变，

且在债市回调后信用债的绝对价值凸显，有一定的票息保护，我们将积极把握短久期信用债的修复机

会，以获取一定的稳健回报。 

 

四、投资组合报告 

4.1 报告期末产品资产组合情况 

序号 项目 金额(元) 占产品总资产的比例（％） 

1   权益投资 - - 

    其中:股票 - - 

2   固定收益投资 54,964,419.10 5.51 



    其中：债券 54,964,419.10 5.51 

    资产支持证券 - - 

3   基金投资 - - 

    其中:非货币基金 - - 

    货币基金 - - 

4   资管计划类投资 779,937,769.45 78.17 

5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 - 

  
  其中：买断式回购的买入

返售金融资产 
- - 

6   货币市场工具 - - 

7 
  银行存款和结算备付金合

计 
1,534,735.35 0.15 

8 结构性资产 160,757,538.05 16.11 

9 应收股利 - - 

10 应收利息 573,185.36 0.06 

11 商品及衍生品类 - - 

12   其他资产 0.00 0.00 

13   合计 997,767,647.31 100.00 

注：占产品总资产的比例=资产余额/产品总资产，占比结果保留两位小数（因第二位小数四舍五入，可能存在

尾差）。 

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该产品相关间接投资所投资产类别情况为：创金合信安盛 3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银

行存款占比 0.077%，清算备付金占比 1.293%，存出保证金占比 0.025%，债券投资占比 91.668%，资产支持证券

投资占比 6.937%；平安信托长盛 1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银行存款占比 0.14%，交易性金融资产占比 97.66%，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占比 2.18%，应收股利占比 0.02%；平安信托长盛2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银行存款占比0.03%，

结算备付金占比 0.01%，交易性金融资产占比 98.66%，买入返售金融资产占比 1.29%，应收股利占比 0.01%；平



安证券金秋 8号资产管理计划：现金及银行存款占比占比 22.02%，权益类投资占比55.22%，公募基金占比 29.00%，

金融衍生品占比-6.24%，其余部分为：应计税费及其他应付款等；平安证券星辰 FOF1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银

行存款占比 4.52%，交易性基金投资 86.89%，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8.58%，应收股利 0.01%。 

 

4.2 报告期末占产品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十名资产明细 

序号 资产简称 金额（元） 占产品资产净值比例（％） 

1 
平安信托长盛 1 号集合资金

信托计划 
263,668,549.36 26.47 

2 
中诚信托-永成 34 号单一资

金信托（第一期） 
199,915,400.00 20.07 

3 HCN-SD-20220518-1Y(4) 160,757,538.05 16.14 

4 
创金合信安盛 3 号集合资产

管理计划 
151,878,853.12 15.25 

5 
平安信托长盛 2 号集合资金

信托计划 
99,734,973.96 10.01 

6 
平安证券星辰 FOF1 号集合资

产管理计划 
44,590,008.01 4.48 

7 22 国债 14 33,346,560.00 3.35 

8 22 国债 09 20,995,800.00 2.11 

9 
平安证券金秋 8 号资产管理

计划 
20,149,985.00 2.02 

10 

银行存款平安理财-新启航半

年定开 9 号人民币净值型理

财产品 

1,532,887.05 0.15 

 

4.3 非标准化债权资产明细 

序号 融资客户 项目名称 
剩余融资期

限（天） 
交易结构 风险状况 

1 

消费授信付款或消费贷

款的借款人（管理人：

中诚信托有限责任公

司） 

中诚信托-永成 34 号单

一资金信托（第一期） 
118 

通过信托产品投资债权融

资类产品 
正常 

4.4 信贷资产受（收）益权明细 

无 

 



4.5 衍生品投资明细 

无 

 

五、投资账户信息 

序号 账户类型 账号 账户名称 开户单位 

1 托管账户 19661020210936 

平安理财-新启航半年定

开 9 号人民币净值型理财

产品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六、流动性风险 

流动性风险是指理财产品无法通过变现资产等途径以合理成本及时获得充足资金，用于满足该理

财产品的投资者赎回需求、履行其他支付义务的风险。 

 

6.1 报告期内本产品组合资产的流动性状况描述 

    截至报告期期末，本产品主要投资于结构性资产、非标准化债权资产和以投资标准化资产为主的

资产管理计划。 

    本产品投资的非标准化债权资产，终止日不晚于本产品的最近一次开放日。本产品管理人计划将

该类资产持有至到期以收取合同现金流量。该类资产资质较好，正常情况下，其期间分配可满足产品

日常支付和期间分配需求， 其到期兑付资金可满足本产品投资者赎回的支付需求。 

    本产品投资的结构性资产资质较好，信用风险、市场风险和交易对手风险可控，正常情况下到期

可以变现。 

    本产品投资的以投资标准化资产为主的资产管理计划，其所投资的资产流动性较好，采用公允价

值计量原则估值，其申赎安排可满足本产品的流动性管理需求。 

 

6.2 报告期内本产品组合资产的流动性状况风险分析 

    本产品管理人严格按照《商业银行理财业务监督管理办法》、《理财公司理财产品流动性风险管理



办法》等有关法规的要求及本产品说明书约定进行投资，密切监控本产品组合资产的流动性情况，严

格管控本产品组合资产持仓集中度、高流动性资产持仓比例、流动性受限资产持仓比例、7 个工作日可

变现资产持仓比例等指标，确保本产品组合资产的变现能力能满足投资者赎回需求及其他支付需求。

本报告期内，本产品组合资产的流动性与本产品的申赎安排相匹配。 

    本产品设有巨额赎回限制条款，产品说明书约定了在非常规情况下赎回确认的处理方式，可控制

投资者集中巨额赎回带来的流动性风险，有效保障产品持有人利益。 

    本报告期内，本产品未发生重大流动性风险事件。 

 

七、关联交易 

7.1 理财产品在报告期内投资关联方发行的证券的情况 

无 

 

7.2 理财产品在报告期内投资关联方承销的证券的情况 

无 

 

7.3 理财产品在报告期内其他关联交易 

无 

 

八、托管人报告 

托管人声明，在本报告期内，托管人严格遵守有关法律法规、托管协议关于托管人职责的约定，尽

职尽责地履行了托管职责。在管理人提供的各项数据和信息真实、准确、有效的前提下，在托管人能够

知悉和掌握的情况范围内，托管人对管理人报告中的财务数据进行了复核，未发现存在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的情形。 

 

九、重要提示 



本报告披露的资产净值和份额净值与经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的财务报表中

的金额一致。理财产品的过往业绩并不代表其未来表现，不等于理财产品实际收益，投资须谨慎，投资

者在作出投资决策前应仔细阅读本理财产品的产品说明书。 

 


